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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4月6日，记者获悉，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会同省财政

厅、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通知，自2024年4月1

日起，在我省合肥、淮北、宿州、芜湖、滁州、马鞍山

6个市，开展为期1年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试点工作；自2024年5月1日起，逐步推进省

内工伤保险跨市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人员范围。参加工伤保险并已完成工伤认

定、工伤复发确认、工伤康复确认或辅助器具配置

确认的异地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和异地转诊

转院等工伤职工，可以申请办理异地就医结算。

结算范围。异地就医工伤职工在就医地

发生的无第三方责任的住院工伤医疗费、住院

工伤康复费和辅助器具配置费纳入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范围。

备案管理。工伤职工异地就医前，应向参

保地经办机构进行备案并经审核同意。异地长

期居住（工作）工伤职工未申请变更备案信息或

参保状态未发生变更的，备案长期有效，6个月

内不予变更或取消备案；转诊转院工伤职工备

案后6个月内有效。异地配置辅助器具工伤职

工备案后，当次配置期间有效。

待遇标准。跨省异地长期居住（工作）人

员在备案有效期内异地就医的，在就医地享受

工伤保险费用结算服务，执行就医地政策；确

需回参保地并在当地就医的，可以在参保地享

受工伤保险费用结算服务，执行参保地政策；

辅助器具配置执行参保地辅助器具配置目录

有关规定。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执行就医

地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

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工伤康复服务项

目等有关规定。

就医流程。工伤职工办理入院手续时，协议

机构应核对工伤职工身份信息和备案信息，严格

按照工伤保险政策有关规定提供医疗、康复和辅

助器具配置服务，因伤施治，伤病分离管理，合理

诊疗。工伤职工异地就医结算实行持社保卡直

接结算，对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超标准超目录

范围和不符合诊疗常规的费用及其他违反工伤

保险有关规定的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合肥五校同步启动建设
将提供优质学位近万个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实习生 朱佳玲）记者从合肥新站高新

区了解到，该区四十二中少荃湖分校、南门小学少荃湖分校、和平

小学磨店分校、秋蒲小学、星火幼儿园五校同步启动建设，建成后

将提供优质学位近万个，让更多孩子就近“入好学”。

其中，南门小学少荃湖分校位于青龙山路与通济路交口，建

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新增 48个班级，新增学位2160个。四十

二中少荃湖分校位于文忠路与通济路交口，建筑面积4.15万平方

米，新增48个班级，新增学位2400个。和平小学磨店分校位于临

涣路与相城路交口，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新增48个班级，新增

学位2160个。秋蒲小学位于新海大道与金山路交口，建筑面积

2.3万平方米，新增36个班级，新增学位1620个。星火幼儿园位

于新蚌埠路与澥河路交口，建筑面积0.87万平方米，新建18个幼

儿班及6个托幼班，可提供学位660个。

皖北八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检验能力提升行动启动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4月7日，记者获悉，安徽省市场监管

局日前部署自4月起至今年12月底，对皖北八市77家保健食品

生产企业开展检验能力提升行动。

此次提升行动重点检查生产企业检验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

实验室管理、仪器设备等设施管理、生产过程检验和方法、出厂检

验和委托检验、检验检测人员职业能力等方面，分为全面普查、整

改提升和复查培训三个阶段。

全面普查阶段对企业检验能力实施普查，全面排查风险、查找

存在问题；整改提升阶段将依据全面普查结果，按“一企一策”列出

问题清单，帮助企业分析问题原因，研判风险隐患，制定整改提升

措施清单，并指导企业开展整改和技术提升，健全完善制度、更新仪

器设备，加强实验室管理，优化提升生产过程检验方法，强化出厂检

验和委托检验的管控，加强检验检测人员业务能力提升等；复查培

训阶段汇总分析普查提升整体情况，对企业检验人员能力较弱、检

验不规范等问题组织集中培训。整改提升和复查培训阶段对口邀

请沪苏浙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建立常态长效技术帮扶合作机制。

此次提升行动将强化结果运用，将企业检验能力提升情况作

为下年度监管风险评定、日常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和体系检查的

依据；鼓励企业结合年度自查要求，选择有资质的第三方技术机

构参与自查，对其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提升检验环节管控质

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湿地被誉为“地球之

肾”，为推动我省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

山水秀美的生态强省提供法治支撑，安徽省司法

厅制定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

稿》），并于4月1日~4月30日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意见稿》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应当对名录范围内的湿地设置保护标志，

标明湿地名称、湿地类型、保护级别、保护范

围、提示内容、管理单位和举报电话等。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涂改、擅自移动湿地保

护标志。禁止占用国家重要湿地，建设项目选

址、选线应当避让湿地，无法避让的应当尽量

减少占用，并采取必要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

能的不利影响。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根据本省湿地

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需要，依法将湿地纳入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安徽将支

持鼓励湿地利用，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符合湿

地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教育、

自然体验等活动，适度控制种植养殖等湿地利用

规模。鼓励优先安排当地居民参与湿地管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保障重要

湿地生态功能的需要，优化重要湿地周边产业

布局，采取定向扶持、产业转移、吸引社会资金、

社区共建等方式，推动湿地周边地区绿色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与湿地保护相协调。

同时，明确禁止下列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

能的行为，主要包括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

永久性截断自然湿地水源；擅自填埋自然湿地，

擅自采砂、采矿、取土；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污染湿地

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过度放牧或者滥采野

生植物，过度捕捞或者灭绝式捕捞，过度施肥、

投药、投放饵料等污染湿地的种植养殖行为等。

安徽拟立法保护湿地资源
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湿地

4 月 5 日至 6 日，正值清明假期，2024 骆岗公园

国际风筝露营会在合肥隆重举行，吸引了来自各地

的游客和风筝爱好者前来观赏。此次风筝露营会活

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风筝展演、草地露营、全民放

飞等多个板块，为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带来了一场

视觉与感官的盛宴。本届风筝露营会为合肥骆岗公

园首届国际风筝露营会，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合肥

市民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亦彰显出合肥

骆岗公园作为城市文化新兴地标的独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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